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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​

​臺端業由本校分發至教育實習機構（以下簡稱實習學
校）參與114學年度第2學期教育實習，請依說明辦理，
請查照。
​
依據師資培育法、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
教育實習辦法（以下簡稱辦法）暨本校教育實習實施要
點（以下簡稱要點）辦理。
114學年度第2學期教育實習期間自115年2月1日至115年7
月31日止；依辦法第16條規定，實習學生應於教育實習
機構日間辦公時間內全程修習教育實習，不得進修、兼
職或從事其他業務。
依師資培育法第10條規定，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，始得
參與半年全時教育實習，如未通過者，請依法向本校師
資培育學院實習與地方輔導組（以下簡稱本組）辦理撤
銷實習。另為配合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之資格
複審程序，如審核結果不符資格，亦須辦理撤銷實習。
請於實習前主動向實習學校洽詢報到時間，並攜本函及
實習報到通知書辦理報到。
確實完成本校教育實習法定行前說明會者，本組另行
通知「本校教育實習作業系統」實習報到通知書列印
事宜。
因故未準時報到者，請依法辦理撤銷實習。

依辦法第10條及第25條規定，實習學生須繳交教育實習
輔導費新臺幣（以下同）5,560元及學生團體保險費205
元，總計5,765元，繳費期間自114年12月22日起至115年1
月12日止。
依要點第6點規定，實習學生須參加返校座談，本校114
學年度第2學期返校座談日期為115年3月27日、4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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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5月22日及6月12日，如不克返校參與，應填具大五返
校請假申請單（請至本院資料下載區下載），並請實習
學校承辦人及主任核章後，回傳本組及教育實習指導系
所。

七、具服兵役義務者，倘因教育實習須申請延期徵集入營，
  請於收到徵集令後，由本人攜帶身分證、畢業證書及實

習  證  明  （  由  實  習  學  校  開  立  ）  等  文  件  至  戶  籍  地  鄉  （  鎮  、
市、區）公所兵役課洽詢辦理。

八、依辦法第24條第1項規定：「擔任實習指導教師、實習輔
  導教師、教學實習輔導員或參與成績評定者，為實習學

生之配偶、前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
或曾有此關係者，應自行迴避。」若本校或實習學校等
輔導單位未發現，實習學生應主動告知，以保障教育實
習成績評定權益。

九、實習學生應遵循教育實習相關規定修習教育實習，以維
  護個人教育實習權利及義務。

正本：114學年度第2學期教育實習學生
  
副本：本校師資培育學院實習與地方輔導組


